
被撞身亡的超龄务工者

事故发生的一刻，老张和小王，正同坐

一辆摩托车，行驶在前往工作单位的路上。

在一个没红绿灯的丁字路口，意外突然

发生。迎面驶来的车辆，将摩托车撞倒在地，

两人被送往医院。等到老张的儿子张先生赶

到医院时，父亲已经没有救回的可能了。老

张和小王，都在这起意外事故中，不幸身故。

二人为何会发生意外？原来，老张和小

王，都是同一个村的村民。事故发生的一个

多星期前，山东省日照市的一家劳务公司，

在附近的村子招聘清洁工。招到人后，这家

劳务公司将他们派遣至一家钢铁公司，从事

清洁工作。

在村庄和钢铁厂之间，需要经过一段交

通复杂、车辆较多的区域。考虑到农民大多

是骑电动自行车、摩托车出行，并不安全。在

入职时，该劳务公司特意向老张等人承诺，

如果上班途中发生意外，由企业负责赔付。

这个约定，被明确地列在了 《劳动合

同》之上。合同写明：“乙方员工在工作期间

及上下班途中发生非本人主要以上事故责

任交通事故造成人员伤亡的（包括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员工），甲方负责赔偿。”

其中，“包括超法定退休年龄员工”几

个字，也被用括号的形式进行了强调。劳务

公司代表解释，之所以会有这样一个条款，

是因为当地超过法定年龄的务工者特别多，

如果不保障他们的权益，那么，企业将面临

无人可招的尴尬境地。

为了履行自己的承诺，劳务公司不仅和

每一名员工，都签订了正式的《劳动合同》，

还在上海一家保险公司为每一名员工都投

保了雇主责任险。

老张和小王的事故发生后，劳务公司向

两位务工者的家属，各赔偿了   万元。这笔

钱，事实上已经高于工伤保险的赔付标准。

当时，劳务公司以为，他们额外购买的商业

保险，能够帮助劳动者获得额外的赔付。

谁知，事情远没有劳务公司想象得那么

顺利。

劳动关系和劳务关系，看似只有一字之

差，在权益上，却千差万别。对务工者来说，在

工作时长、合同解除、用人单位的强制性义务

的履行（如缴纳社保等）等问题上，劳动关系

和劳务关系，都有明显不同。受《劳动法》保

护的劳动关系，要远比劳务关系周全得多。

在向保险公司理赔过程中，劳务公司发

现，在工伤保险已经赔付的情况下，雇主责

任险并不会对员工提供额外的赔付。

不仅如此，由于老张已超过   周岁，不

符合法律规定的劳动者主体资格，老张与劳

务公司之间不存在劳动关系，因此，保险公

司主张，劳务公司和老张之间不存在法定赔

偿责任。因雇主责任险缺乏触发的前提条

件，保险公司同样不存在赔偿责任。这个主

张，得到了一审法院的支持。

权益保障的现实困境

对于这个结果，劳务公司表示不服。他

们上诉至上海金融法院，要求撤销原判并改

判保险公司向其支付保险金   余万元。

至此，一个现实难题，被摆在了二审法

官面前。

一方面，从劳动关系认定的角度讲，一

审法院的判决并无过错。老张已年满   岁，

与企业之间不构成劳动关系。从这个角度而

言，企业确实对上班期间发生意外的老张没

有赔付责任，雇主责任险无法被触发。但另

一方面，企业、务工人员所面临的现实困境，

也是客观存在的。

从企业的角度讲，正如这起事件中的劳务

公司所述，在某些特定的区域或特定的工作领

域，超龄工作者已成为了主力劳动者。如果企

业无法为超龄工作者提供良好的保障，必然会

陷入招工困境，不利于行业的正常发展。

另一方面，企业为解决这个问题，已经

做出了自己的努力。他们不仅和劳动者签订

了规范的劳动合同，还为劳动者购买了额外

的商业保险。

在投保过程中，企业需向保险公司提供

所有雇佣人员的身份证号码，这些身份证号

码可以清晰地显示，不少雇佣人员已经年满

  周岁，保险公司从未对此提出过异议，也

从未少收过一个人的保险费。这让企业一直

认为，他们已经通过购买商业保险的方式，

为超龄工作者提供了保障。

从务工人员角度讲，相较于年轻人，超

龄工作者本就承担着更高的风险。在和其他

劳动者做一样的工作，拿一样的工资的情况

下，他们渴望获得相同的权益，或误认为自

己就拥有相同的权益，也在情理之中。

最终，由于本案中的一个特殊条件，即

用人单位在与务工人员签订的合同之中，明

确约定了劳务公司需对员工上下班途中的

交通意外事故承担赔偿责任。上海金融法

院，从合同约定的角度，对本案予以了改判。

上海金融法院指出，尽管由于老张是超

龄务工人员，劳务公司对老张不负有法定赔

偿责任，但劳务公司仍对老张负有合同约定

的赔偿义务。

根据涉案的保险合同约定，企业与雇员

之间的合同约定内容，也是保险人赔偿责任

的来源，属于雇主责任险的保险责任范围。

因此，保险公司应予赔付。

最终，上海金融法院做出二审判决，保

险公司需赔付劳务公司   万元。

本案引发了上海金融法院法官们的集

体思考。法官们发现，如果没有那条明确列

在合同上的约定，那么本案中的劳务公司，

很难获得保险公司的赔付。

再进一步而言，在一般条件下，即使雇

主为务工者购买了雇主责任险，超龄劳动者

的权益也很难获得保障。在超龄劳动者数量

与日俱增的今天，他们的再就业职业保障问

题正变得普遍而急迫。

亟待升级的雇主责任险

事实上，劳动者关于工伤保险、商业保

险的误解，确实普遍存在。

正如此案中的劳务公司和老张，务工人

员大多无法理解劳动关系、劳务关系之间的

区别。他们对于工伤和保险之间的关系，有

着朴素且相似的认知。他们大多认为，一旦

出现工伤，企业就应该对员工进行赔偿。

那么，如何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前述

案件的主审法官———上海金融法院法官吴

剑峰指出，对企业而言，其实这起案件中的

劳务公司，已经做出了很好的示范。

“他们通过合同约定的方式，灵活地把

风险和保险衔接了起来，这其实是一种很好

的做法。”吴剑峰说，在本案的判后答疑过

程中，法官们特意向企业指出了这一点，这

家劳务公司的做法，也许可以作为一个参

考，供有相似需求的企业吸取经验。

另一方面，为了更好地保障超龄劳动者、

灵活用工人员等与企业之间建立劳务关系的

劳动者合法权益，上海金融法院还针对雇主

责任险这一险种存在的问题，向国家金融监

督管理总局上海监管局，制发了司法建议书。

在司法建议书中，金融法院指出，目前

雇主责任险存在与工伤保险责任竞合、重要

概念约定不明、保险销售欠缺规范、保险产

品供给缺位等情况。

在人口老龄化加剧以及新业态经济迅

速发展的今天，雇主责任险如果将超过法定

退休年龄的人员、劳务外包人员等与用工单

位依法难以成立正式劳动关系的职工，排除

在承保范围之外，有违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

的目标，亟待进一步优化升级。在实践中，此

类劳动群体尚不能被社会统筹工伤保险所

覆盖。工伤保险和商业保险同时缺位，会导

致企业用工风险无法有效分散、个人权益缺

乏实质保障等情况发生。

针对上述情况，上海金融法院建议：应指

导明确雇主责任险功能定位，厘清与工伤保

险的赔付界限；倡导针对个性化用工需求，优

化保险产品设计定价；规范特别约定条款内

容，完善保险条款设置；加强销售核保人员培

训考核，监督规范相关业务流程；推动形成多

方工作合力，强化有关机构之间的金融治理

协同。特别应聚焦建筑工人、快递骑手、网约

车司机等职业风险突出的劳动群体，关注超

龄员工、劳务外包人员等多样化用工形式，根

据不同的企业类型、人员结构、工作性质、职

业风险等因素，制定不同的保障方案，设计满

足多元化、多层次需求的雇主责任险保险产

品，扩大保险保障覆盖面。

在前期沟通中，司法建议得到了相关部

门的积极回应。

国家金融监管总局上海监管局表示，监

管部门也会择机出台统一的、相对比较容易

理解的、不容易产生纠纷的示范性雇主责任

险标准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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超龄务工者被撞身亡引发思考

退休后再就业，合法权益如何保障
老张和小王同坐一辆摩托车，结伴上班途中发生交通事故，两人不幸身亡。 虽然雇佣两人

的劳务公司购买了雇主责任险，但保险公司却因“老张超过 60 岁，与企业之间不构成劳动关

系”而拒绝赔付。 在退休后再就业或退休返聘越来越普遍的当下，如何更好地保障 60 岁以上

超龄劳动者以及灵活用工人员等与企业之间建立劳务关系的劳动者合法权益？ 上海金融法院

的法官们，给出了他们的思考。

一块板子上贴满了招工启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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